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 

（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

票期权总数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比例 

管理/业务骨干（119）人 1,694 94.1111% 4.7056% 

预留 106 5.8889% 0.2944% 

合计 1,800 100% 5% 

 

二、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卞龙启 业务骨干 

2 卜宪有 管理骨干 

3 陈刚 管理骨干 

4 陈锐 业务骨干 

5 陈天相 业务骨干 

6 陈伟 业务骨干 

7 陈鑫焱 业务骨干 

8 慈长勇 管理骨干 

9 丁峰 业务骨干 

10 董旺 业务骨干 

11 董伟 业务骨干 

12 董媛媛 管理骨干 

13 范海波 业务骨干 

14 冯克强 业务骨干 

15 冯庆剑 管理骨干 

16 傅爱善 总经理 

17 高玉栋 业务骨干 

18 郭建强 业务骨干 

19 郭朋朋 业务骨干 

20 郭莎莎 业务骨干 

21 郭皖皖 业务骨干 

22 韩见庆 业务骨干 

23 韩明波 管理骨干 

24 韩晓东 管理骨干 

25 郝杰春 业务骨干 



26 郝玉伟 管理骨干 

27 郝振文 管理骨干 

28 侯超 业务骨干 

29 侯杰 副总经理 

30 胡振华 管理骨干 

31 扈佩东 业务骨干 

32 嵇丽霞 业务骨干 

33 蒋凯全 管理骨干 

34 金光哲 业务骨干 

35 兰付成 管理骨干 

36 郎咸强 管理骨干 

37 李超 业务骨干 

38 李春梅 业务骨干 

39 李恩晓 业务骨干 

40 李慧娟 业务骨干 

41 李金田 管理骨干 

42 李满玲 管理骨干 

43 李明 管理骨干 

44 李升国 管理骨干 

45 李雪梅 管理骨干 

46 李永波 业务骨干 

47 李玉惠 业务骨干 

48 李哲石 业务骨干 

49 梁龙 董事长 

50 刘杰 业务骨干 

51 刘军 业务骨干 

52 卢海杰 业务骨干 

53 栾尊玲 业务骨干 

54 雒灵灵 管理骨干 

55 孟玲玲 管理骨干 

56 齐永涛 业务骨干 

57 任方华 业务骨干 

58 尚晶文 管理骨干 

59 沈振宇 业务骨干 

60 宋兴彩 管理骨干 

61 宋学平 管理骨干 

62 宋颖 业务骨干 

63 孙洪超 业务骨干 

64 孙香宝 业务骨干 

65 孙许强 业务骨干 

66 滕志爱 管理骨干 

67 万景明 副总经理 

68 王博 业务骨干 



69 王彩萍 管理骨干 

70 王东成 业务骨干 

71 王栋 业务骨干 

72 王怀振 业务骨干 

73 王佳彬 业务骨干 

74 王建宝 管理骨干 

75 王江西 管理骨干 

76 王军 管理骨干 

77 王可柱 业务骨干 

78 王亮 管理骨干 

79 王秋玲 业务骨干 

80 王湘海 管理骨干 

81 王秀丽 管理骨干 

82 王业深 业务骨干 

83 王玉霞 管理骨干 

84 王志刚 业务骨干 

85 王志强 管理骨干 

86 谢兖选 管理骨干 

87 谢宜海 管理骨干 

88 辛付东 管理骨干 

89 辛学娣 业务骨干 

90 徐春勇 业务骨干 

91 许坤 业务骨干 

92 许澎胜 管理骨干 

93 许锡文 业务骨干 

94 闫德明 业务骨干 

95 杨春辉 管理骨干 

96 杨吉升 管理骨干 

97 杨鹏 管理骨干 

98 杨歧帅 业务骨干 

99 杨棨泽 业务骨干 

100 杨文选 管理骨干 

101 杨志勇 副总经理 

102 于秋红 管理骨干 

103 于仁杰 业务骨干 

104 袁静 管理骨干 

105 袁伟 管理骨干 

106 翟俊杰 业务骨干 

107 张常善 副总经理 

108 张超 管理骨干 

109 张丽美 业务骨干 

110 张敏 管理骨干 

111 张善甫 业务骨干 



112 张文涛 管理骨干 

113 张锡铜 业务骨干 

114 张勇 业务骨干 

115 赵文达 业务骨干 

116 周龙溪 管理骨干 

117 朱翠芳 管理骨干 

118 朱全庆 管理骨干 

119 朱文滔 业务骨干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超过本

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激

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监事会

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将在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4、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四日 


